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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自103年8月11日起，蓮霧鮮果實輸出至中國大陸檢疫時，應
檢附「輸中國大陸蓮霧供果園資料表」，請先向輸出業者宣導
相關事宜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本局103年7月22日召開之「研商輸銷中國大陸蓮霧鮮果

實於輸出檢疫時檢出米爾頓釉(姬)小蜂之因應策略會議」決議
事項四辦理。

二、檢送「輸銷中國大陸蓮霧鮮果實輸出檢疫作業注意事項」如
附件。本局將另依「植物防疫檢疫法施行細則」第24條第3款
規定，以局令發布指定申請蓮霧鮮果實輸出中國大陸檢疫應檢
附文件，屆時請依該注意事項執行相關作業。

正本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基隆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
檢疫局新竹分局、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臺中分局、行政院農業
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高雄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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